


总址控制指标 I 
VOCs: 扩建完成后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制指标1 l.153t/a, 来源于原
环保审批量。

承诺： 舟山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建设项目符合
“区域环评＋环境标准” 改革相关条件，是环境影响报告表简化为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。涉及

voes 总量控制可来源于原环保审批量，无须区域替代削减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
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舟山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及张燕 F罩门弓旦旷°

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I'-'I# ........... 」
备案回执

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，备案号：普环建备2024-003号

舟山市生态环境局普陀分局
2024年3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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